天津市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地下水监督管理，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通知》（办资管〔2020〕30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报告审查意见的函》（办资管函〔2024〕18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标涉及范围与对象

指标涉及范围为天津市全市，包括滨海新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和中心城区（作为一个整体）。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确定工作对象为深层地下水、矿化度不大于2克/升的浅层地下水，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工作对象为深层地下水和浅层地下水；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指标确定工作对象为平原区机井，地下水监测井密度指标确定工作对象为平原区监测井，灌溉用机井密度指标确定工作对象为地下水灌区集中分布区机井。
二、水平年

根据水利部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有关要求，现状水平年为2019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规划水平年为2025年、2030年；区域性地下水水位、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指标规划水平年为2025年。

三、地下水管控指标

天津市地下水管控指标分为地下水控制指标与地下水管理指标两类。地下水控制指标包括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地下水管理指标包括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和灌溉用机井密度。
（一）控制指标
1. 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2025年，全市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3.62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0.4亿立方米。2030年，全市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3.2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作为战略储备水源，除国家对深层地下水管理另有要求的情况外，实现零开采。详见附表1。
2. 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2025年，各有关区深层地下水水位与2019年相比回升均超过3米，详见附表2；各区浅层地下水水位与2019年基本保持一致，详见附表3。
（二）管理指标

1.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指标
城镇和工业取用地下水：2025年，计量率保持100%；年取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取用水户、超采区年取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层地下水取用水户在线计量率80%。详见附表4。

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2025年，规模以上农业灌溉机井（井口井管内径200毫米及以上的灌溉机井、日取水量20立方米及以上的供水机井）取用水计量率100%（包括以电折水）。详见附表4。
2. 地下水监测井密度指标
天津市已建成的国家级地下水监测井分布密度总体符合地下水监测井密度要求，2025年，地下水监测井密度指标基本保持现状。详见附表4。
3. 灌溉用机井密度指标
灌溉用机井密度指标主要适用于蓟州区平原区及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北部的井灌区和井渠双灌区。2025年，合理井距57米。详见附表4。

附表：1. 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2. 深层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3. 浅层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4. 地下水管理指标

附表1 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单位：万立方米

	区
	2025年
	其中：深层水
	2030年
	其中：深层水

	滨海新区
	850
	850
	0
	/

	东丽区
	55
	55
	0
	/

	西青区
	1020
	20
	800
	/

	津南区
	60
	60
	0
	/

	北辰区
	350
	250
	100
	/

	武清区
	6000
	500
	5700
	/

	宝坻区
	8385
	385
	8000
	/

	静海区
	800
	500
	300
	/

	宁河区
	2570
	1370
	1200
	/

	蓟州区
	16100
	/
	15900
	/

	中心城区
	10
	10
	0
	/

	合计
	36200
	4000
	32000
	/


注:蓟州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包括山丘区及水源地指标，2025年6300万立方米，2030年6100万立方米。

附表2 深层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单位：米
	区
	现状水位
	2025年深层地下水水位埋深控制指标

	
	
	连枯情景
	连丰情景
	平水情景

	滨海新区
	50.12
	44.6
	43.6
	44.1

	东丽区
	42.76
	38.3
	37.3
	37.8

	西青区
	76.94
	70.7
	69.7
	70.2

	津南区
	65.96
	60.2
	59.2
	59.7

	北辰区
	65.18
	58.3
	57.3
	57.8

	武清区
	46.27
	40.7
	39.7
	40.2

	宝坻区
	31.92
	29.0
	28.0
	28.5

	静海区
	66.20
	60.8
	59.8
	60.3

	宁河区
	47.39
	40.8
	39.8
	40.3

	中心城区
	59.88
	54.4
	53.4
	53.9


附表3 浅层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单位：米

	区
	现状
	2025年浅层地下水埋深控制指标

	
	
	连枯情景
	连丰情景
	平水情景

	滨海新区
	3.2 
	3.6 
	2.8 
	3.2 

	东丽区
	6.6 
	6.7 
	5.2 
	6.0 

	西青区
	3.4 
	3.6 
	2.3 
	3.0 

	津南区
	4.5 
	4.7 
	3.5 
	4.0 

	北辰区
	3.7 
	3.7 
	2.6 
	3.3 

	武清区
	3.2 
	3.2 
	2.3 
	2.7 

	宝坻区
	3.3 
	3.3 
	2.4 
	2.9 

	静海区
	2.9 
	3.2 
	2.5 
	2.8 

	宁河区
	6.0 
	6.5 
	4.9 
	5.5 

	蓟州区
	5.5 
	5.5 
	3.3 
	4.7 

	中心城区
	5.6 
	5.7 
	3.9 
	4.9 


附表4 地下水管理指标

	2025年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分类
	计量率
	在线计量率

	城镇和工业
	一般地下水取用水户
	100%
	/

	
	年取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取用水户
	100%
	80%

	
	超采区年取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层地下水取用水户
	100%
	80%

	规模以上农业灌溉机井
	100%

（包括以电折水）
	/

	2025年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眼/1000平方公里）

	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地下水

	滨海新区
	21.7 
	22.2

	东丽区
	10.4 
	43.8

	西青区
	5.3 
	37.2

	津南区
	12.9 
	48.8

	北辰区
	23.0 
	62.6

	武清区
	19.1 
	23.8

	宝坻区
	19.2 
	32.6

	静海区
	14.2 
	28.4

	宁河区
	7.0 
	25.4

	蓟州区
	29.0 
	/

	中心城区
	11.9 
	41.7

	2025年灌溉用机井密度

	合理井距（米）
	57

	灌溉用机井数（眼）
	2324


抄送：水利部办公厅、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天津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4年2月2日印发


